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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南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西财大办〔2017〕57 号 

关于印发《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 

基本要求》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切实提高

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制定了《西南财经大学博

士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基本要求》。经学校 2017 年第 18 次校务会

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基本要求 

 

 

西南财经大学 

                         2017 年 9 月 1 日 

 

校内发送：相关校领导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9 月 1 日印发 



 

2 
 

附件： 

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基本要求 

 

为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切实提高博士

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经学校研究决定，对博士研究生在

读期间科研要求规定如下： 

一、科研成果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具备以下科研条件之一者，即达到毕业科研成果的基

本要求并可申请学位论文的送审： 

1．在中文 A 级或外文 B 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发表 1 篇与本专业相关

的学术论文； 

2．在中文 B1 级或外文 C 级学术期刊合计发表 2 篇与本专业相关

的学术论文； 

3．在中文 B1 级或外文 C 级学术期刊发表 1 篇且在 CSSCI 期刊上

发表 2 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以上所指期刊皆按照《西南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等级分类目录》

（2013 年版）予以认定。 

二、科研成果认定 

1. 学术论文内容应与所学专业相关。发表期刊须为正刊且已发表，

不含发表在相应期刊的增刊或副刊的学术论文。学术论文须以西南财

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署名须为独立或者第一作者；如排名第二则

第一作者须为校内教师或校聘校外博士生导师。外文期刊官方网站刊

出视为正式发表，作者排序由学院（中心）教授委员会认定。 

2. 博士研究生在进入学位论文的送审阶段前，应将已发表学术论



 

3 
 

文的期刊原件和封面、目录、论文全文和版权页的复印件，报送学院

（中心）进行审核，审核合格者由学院（中心）统一提交校学位办复

核。 

三、适用范围 

1.2014 级及以后博士研究生的毕业科研成果按本要求执行，并以

成果出版日期认定期刊等级。 

2.对于 2013 级及以前的博士研究生，在其最长学习年限（6 年）

内，可选择以下两种方案之一认定毕业科研成果： 

（1）按照《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论文要求与认定办法》

（2002 年制订，2005 年第二次修订,2006 年第三次修订）的规定,执

行学校科研处 2008 年学术期刊等级分类标准。 

（2）按照 2014 级及以后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执行。 

3.发表在各类报纸的学术论文不能参加博士毕业科研成果审定；

发表在附录中所列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不能参加博士毕业科研成果

审定。 

4.学术论文中发现学术不端或其他影响学校声誉的行为，按照相

关规定处理并直至取消学位。 

四、其它 

1.各学院（中心）可在本要求基础上结合学科、专业实际制定更

高标准的科研要求。学院（中心）制订的具体办法报研究生院备案。 

2.本要求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3.本要求由研究生院和校学位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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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期刊杂志目录 

 

序号 期刊杂志名称 

1 《宏观经济研究》 

2 《国有资产管理》 

3 《消费经济》 

4 《中国劳动》 

 

 

 

 


